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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铃项目 24 和 25

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局势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埃及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及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照会

(第 413 号) ，这份照会是关于按照《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登记阿

拉伯埃及共和国同以色列国缔订的和平条约、其所有附件以及关于在西岸和加沙地

带建立完全自治的附加协定的。 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通知阁下:

(1) 人民大会(埃及议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以 328 票对 15 票、

弃权的压倒多数批准了和平条约。

埃及还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就和平条约举行全民投票，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五的投票者一致赞成这项条约。 这些结果反映出埃及人民支持该条

约所明确规定的原则和对埃及以及对阿拉伯事业和巴勒斯坦问题都有利的

1 百刁τ

(2) 

好处。

该条约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的规定缔

订的，这已在该条约的序言中清楚表明方序言规定必须紧急地按照上述两

项决议所有部分的规定在中东建立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该条约也符合一九七八年九月在戴维营达成的纲领所载的条件和义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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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的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全面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以及确

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5) 对于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该条约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和适当的样板@

缔订这项条约也就是履行了在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的国际法原则。

(6) 该条约所载的原则和规定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也符合经大会一九七

0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所赞同并载列于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内的其他国际文书的国

际法规则。

(7) 该条约规定，埃及将按照大会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民族资况的永久主权

的各项有关决议，对其自然资况及所有其他资况、财富和经济活动行使充

分而有效的永久主权和控制。

(8) 和平条约的附加协定规定，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过程中，将按

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有关决议，在稍后的过渡阶段建立一

个拥有充分自主权的巴勒斯坦白治政府。 埃及坚决要求把和平条约和这

一点联系起来，并坚持它的原则立场，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症结

所在。 因此，和平条约和附加协定的联系，对于在世界这个地区实现全

面持久和平的过程中的所有步骤、目的和目标，都是必不可少的。

(9) 埃及坚信，对于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恢复阿拉伯对阿拉伯耶路

撒冷的主权，联合国应发挥重大的作用。

我愿强调的是，过去三十年来，埃及为了全体阿拉伯人的事业，尤其是为了巴

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不惜作出流血牺牲、不惜放弃繁荣与幸福，并长期忍受极端的

苦难。 尽管埃及受尽责骂，但是，它仍然决心维持其坚定立场，继续在所有国际

论坛，尤其是在联合国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我们必须全力作出各种诚恳的努

力，促使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获得迅速的发展，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

并在其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国家机关。



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24 和 25 的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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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马特·阿卡拉渤·玛吉德(签名)




